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於一百零一年一月二日以府

法規字第一○○一○一七四二七號令發布，並於一百零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以府

法規字第一○二○四四三二一七號令修正。 

  依據教育部一百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一一○○○八六二

五號函說明四，自一百十一年度起，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於各縣市所定學

生在校作息時間內使用冷氣所衍生之電費及維護費，不得向學生收取費用；為

配合教育部推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計畫，並一併

修正本辦法之法制體例，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訂定目的。（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增訂主管機關。（增訂條文第一條之一）。 

三、配合第一條修正及第一條之一增訂，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增訂公立學校不得收取。（修正條文第三條） 

 

 

 

 

 

 

 

 

 

 

 

 

 

 

 

 

 

 



1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規範本市國

民中、小學(以下

簡稱學校)雜費及

各項代收代辦費收

支事宜，並依國民

教育法第五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

教育法第五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增列訂定目的。 

第一條之一  本辦法之

主管機關為本府教

育局。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主管機關，以明

確權責。 

第二條  學校每學期得

依主管機關公告之

學雜費及各項代收

代辦費收費基準，

向學生收取下列費

用： 

一、雜費。但公立

學 校 學 生 免

繳。 

二、代收代辦費。 

新生於完成註

冊程序後，始可向

其收取前項費用。 

第二條  臺南市國民中

（小）學（以下簡

稱學校），每學期

得依臺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公告之學雜費及各

項代收代辦費收費

基準，向學生收取

下列費用： 

一、雜費。但公立

學 校 學 生 免

繳。 

二、代收代辦費。 

新生於完成註

冊程序後，始可向

其收取前項費用。 

配合第一條文字修正及第

一條之一增訂主管機關之

規定，酌作文字修正；原

由本府公告「學雜費及各

項代收代辦費收費基

準」，修正由主管機關辦

理。 

第三條  代收代辦費之

項目及其收支管

理，應依下列規定

第三條  代收代辦費之

項目及其收支管

理，應依下列規定

配合教育部推動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

善暨冷氣裝設計畫，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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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一、家長會費：學

校受學生家長

會之委託，得

以家長為單位

代 收 家 長 會

費。但經導師

家庭訪問認定

家庭清寒者免

繳。 

二、學生團體保險

費。 

三、學生寄宿費：

以學期為單位

收取；未寄宿

者免繳。 

四、午餐費：辦理

學生午餐之學

校，原則以月

份 為 單 位 收

取。 

五、交通車費：自

備交通車之學

校，得比照國

光汽車客運股

份有限公司優

待學生票價，

向乘坐交通車

之學生按月收

取；未搭乘者

免繳。 

六、教科書書籍

費：按相關規

定評選議價結

辦理： 

一、家長會費：學

校受學生家長

會之委託，得

以家長為單位

代 收 家 長 會

費。但經導師

家庭訪問認定

家庭清寒者免

繳。 

二、學生團體保險

費。 

三、學生寄宿費：

以學期為單位

收取；未寄宿

者免繳。 

四、午餐費：辦理

學生午餐之學

校，原則以月

份 為 單 位 收

取。 

五、交通車費：自

備交通車之學

校，得比照國

光汽車客運股

份有限公司優

待學生票價，

向乘坐交通車

之學生按月收

取；未搭乘者

免繳。 

六、教科書書籍

費：按相關規

定評選議價結

項第七款明定公立學校不

得收取冷氣使用及維護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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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收費。 

七、冷氣使用及維

護費：公立學

校不得收取；

私立學校已裝

設 冷 氣 之 班

級，應在主管

機關公告收費

上限額度內，

經班級學生家

長會決議，並

提經家長委員

會或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確認

後，提送學校

行政會報決議

通過，始得收

費或調整，並

以學期為單位

收取。 

八、其他代收代辦

費用：相關項

目及金額應經

學校召開行政

會報或校務會

議，並邀請家

長會長或家長

會授權之代表

參與討論，議

決通過後始可

收費。但工具

書及參考書不

得由學校代辦

或介紹購買。 

果收費。 

七、冷氣使用及維

護費：學校已

裝設冷氣之班

級，應在本府

公告收費上限

額度內，經班

級學生家長會

決議，並提經

家長委員會或

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確認後，

提送學校行政

會 報 決 議 通

過 ， 始 得 收

費，並以學期

為單位收取；

調整收費者，

亦同。 

八、其他代收代辦

費用：相關項

目及金額應經

學校召開行政

會報或校務會

議，並邀請家

長會長或家長

會授權之代表

參與討論，議

決通過後始可

收費。但工具

書及參考書不

得由學校代辦

或介紹購買。 

前項第八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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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八款之

學校行政會報紀

錄、收據與相關資

料應存校備查，以

供主管機關及相關

機關查核。 

學校行政會報紀

錄、收據與相關資

料應存校備查，以

供主管機關及相關

機關查核。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 
部分條文 

 

第  一  條    為規範本市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

費收支事宜，並依國民教育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之一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  二  條    學校每學期得依主管機關公告之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費

基準，向學生收取下列費用： 

一、雜費。但公立學校學生免繳。 

二、代收代辦費。 

新生於完成註冊程序後，始可向其收取前項費用。 

第  三  條    代收代辦費之項目及其收支管理，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家長會費：學校受學生家長會之委託，得以家長為單位代

收家長會費。但經導師家庭訪問認定家庭清寒者免繳。 

二、學生團體保險費。 

三、學生寄宿費：以學期為單位收取；未寄宿者免繳。 

四、午餐費：辦理學生午餐之學校，原則以月份為單位收取。 

五、交通車費：自備交通車之學校，得比照國光汽車客運股份

有限公司優待學生票價，向乘坐交通車之學生按月收取；

未搭乘者免繳。 

六、教科書書籍費：按相關規定評選議價結果收費。 

七、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公立學校不得收取；私立學校已裝設

冷氣之班級，應在主管機關公告收費上限額度內，經班級

學生家長會決議，並提經家長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確認後，提送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始得收費或調整，

並以學期為單位收取。 

八、其他代收代辦費用：相關項目及金額應經學校召開行政會

報或校務會議，並邀請家長會長或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與

討論，議決通過後始可收費。但工具書及參考書不得由學

校代辦或介紹購買。 

前項第八款之學校行政會報紀錄、收據與相關資料應存校備

查，以供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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